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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大學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係於九十五年八月十六日修正發

布，因大學法於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案修正公布以來，歷經五次修

正，本細則配合檢討修正，同時為避免行政組織層級不衡平之情形，爰修

正本施行細則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公立大學校長續聘任期及任期規定之過渡條款，已無規定之必要，爰

予刪除。（修正條文第六條） 

二、現行大學行政單位組織層級至多以二級為限之規定，增加法律所無之

限制，爰予刪除。（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三、以各級學位修業期限與其修業期限得縮短或延長之資格條件及申請程

序，應由大學訂定，係規定於大學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爰

有關其規定援引該法條之項次，修正為「第一項至第四項」。（修正條

文第二十一條） 

四、配合大學法第二十六條原第三項移列為第五項，修正本細則所定該法

條之項次。（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四條） 



 2 

大學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刪除) 第六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

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

施行前已聘任現仍在職之

公立大學校長，其任期應

至聘期屆滿為止。依本法

第九條第六項規定產生之

校長，其任期依各大學原

有規定辦理。但續聘之任

期均為四年。 

一、本條刪除。 

二、以本條已無規定之必

要，爰予刪除。 

 

第十五條  (刪除) 第十五條  大學依本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設行政單

位，其組織層級至多以二

級為限。 

一、本條刪除。 

二、以現行大學行政單位組

織層級至多以二級為限

之規定，增加法律所無

之限制，爰予刪除。 

第二十一條  大學依本法第

二十六條第一項至第四項

所定各級學位修業期限與

其修業期限得縮短或延長

之資格條件及申請程序，

應列入學則。 

 

第二十一條  大學依本法第

二十六條第二項所定各級

學位修業期限與其修業期

限得縮短或延長之資格條

件及申請程序，應列入學

則。 

以各級學位修業期限與其修

業期限得縮短或延長之資格

條件及申請程序，應由大學

訂定，係規定於大學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至第四項，爰將現行規定

「第二項」修正為「第一項

至第四項」。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二十六

條第五項所定學士學位畢

業應修學分數，於學士學

位修業期限為四年者，不

得少於一百二十八學分；

修業期限非四年者，應依

修業期限酌予增減。 

大學為辦理教育實

驗，得專案報本部核准調

減前項畢業應修學分數。 

前二項有關畢業應修

學分數及畢業條件，各大

學應列入學則。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二十六

條第三項所定學士學位畢

業應修學分數，於學士學

位修業期限為四年者，不

得少於一百二十八學分；

修業期限非四年者，應依

修業期限酌予增減。 

大學為辦理教育實

驗，得專案報本部核准調

減前項畢業應修學分數。 

前二項有關畢業應修

學分數及畢業條件，各大

學應列入學則。 

一、修正第一項，配合本法

第二十六條原第三項移

列為第五項，爰將現行

規定「第三項」修正為

「第五項」。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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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本法第二十六

條第五項所定大學學分之

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

小時為一學分。 

實習或實驗學分之計

算，由各大學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法第二十六

條第三項所定大學學分之

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

小時為一學分。 

實習或實驗學分之計

算，由各大學定之。 

一、修正第一項，配合本法

第二十六條原第三項移

列為第五項，爰將現行

規定「第三項」修正為

「第五項」。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二十四條  大學得依其發

展特色規劃課程，經教務

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

施，並應定期檢討或修正。 

各校召開課程規劃會

議時，應有學生代表參與

相關議案之討論；其討論

之課程修正案有影響本法

第二十六條第五項所定畢

業應修學分數及學分之計

算者，應公告學生周知。 

第二十四條  大學得依其發

展特色規劃課程，經教務

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

施，並應定期檢討或修正。 

各校召開課程規劃會

議時，應有學生代表參與

相關議案之討論；其討論

之課程修正案有影響本法

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所定畢

業應修學分數及學分之計

算者，應公告學生週知。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修正第二項，配合本法

第二十六條原第三項移

列為第五項，爰將現行

規定「第三項」修正為

「第五項」，並酌整文

字。 

 

 

 


